
第一，企业财务目标的量度通常是用企业利润指

标来表示，因此，企业财务目标就是利润最大化，这是

为大家所普遍接受的。无论是衡量企业目标还是管理

的业绩，需要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反映企业最终

经营成果的指标是企业实现利润，用利润指标作为企

业目标值，既有利于加强企业管理，又有利于考核管理

的效率。
第二，利润最大化也是股东财富或公司价值最大

化，这是投资者所关注的。投资者投入企业资金，其本

意是让资本保值并增殖，希望管理层加强管理，为企业

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从企业总体评估来看，使股东财

富或公司价值最大化，这既是投资者的期望所在，也是

企业财务管理的首要和最终目标。对于上市公司，股票

价格又代表着投资者或股东对该公司价值所作出的客

观评价，所以人们通常用股票价格来代表公司股东财

富或公司价值，并通过加强管理和改善财务状况来维

护股票的信誉，使股票价格逐步升值。

第三，狭义地理解财务目标，可以定义为每股盈余

最大化，这是西方企业通行的说法。每股盈余最大化反

映了所投资本与所获利润之间的关系，这主要是从投

资者的角度进行描述，这是企业决策的依据之一，但其

缺点是容易引起忽视债权人利益的嫌疑。

研究企业财务目标，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企业

的社会责任，这也是我国企业改革中不容忽视的一个

问题。在坚持和肯定企业财务目标是企业效益最大化

或利润最在化的同时，必须明确以下几点：一是利润最

大化，必须以企业生产出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品或提供

为公众所需的劳务为前提；二是利润最大化，必须是企

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企业的投资和再投资必须

坚持不断改进与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企业的发展必

须有利于增加新的就业机会，维护社会的安定和稳定；

三是利润最大化，必须是合法经营，公平竞争，反对不

正当竞争和损害社会利益。这是因为，从国有企业来

看，单个企业生产经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为目的，但从整体上来讲，国有企业还承担着国家的政

治任务，这是国家举办国有企业和加强国有资产管理

的初衷和最终目的所在。

财会之窗

如何理解法人财产权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

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法人财产权”的概念，这对于

深刻理解现代企业制度的本质含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

义。要弄清什么是法人财产权，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法

人财产。这里说的法人财产，实际指的是企业法人财

产。企业设立必须要有出资者，出资者（可以是一个也

可以是多个）要依法向企业注入资本金，这部分财产本

来是属于出资者的，但它以资本金的形式注入企业后，

即与出资者的其他财产区分开来，出资者不能再直接

支配这一部分财产，也不能随意从企业中抽回，但依法

仍对这部分财产享有一定的财产权利。同时，以其出资

额对企业承担有限责任。由出资者注入企业的资本金

及企业在经营中负债所形成的财产即构成企业法人财

产。

企业法人财产从归属意义上讲是属于出资者的，

但出资者享有的权益却是净资产，即资产扣除负债的

剩余额。出资者向企业注入资本金，并没有把这部分财

产的所有权全部让渡出去，只是把所有权的部分权能

让渡给企业了。出资者按投入企业资本的份额，对企业

法人财产享有所有者权益，成为企业产权的主体，享有

财产收益权，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可以依法行使产权主

体的约束权利，选择企业的管理者，决定产权的变动和

重组，享有产权有偿转让的收益权。

企业法人财产权是企业对法人财产依法拥有的独

立支配的权利。企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

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

组织。企业法人财产权是企业依法独立享有的民事权

利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一项民事权利。企业可以依法对

法人财产行使各项财产权利，同时以全部法人财产承

担民事责任。企业要依法维护出资者的权益，保证企业

财产不断增值。

法人财产权的规定，有利于企业真正成为法人。

《民法通则》第三十七条规定，必要的财产是法人成立

的要件之一。如果企业没有必要的财产，企业就不具备

法人条件；企业对其法人财产不具有独立支配的权利，

企业就不能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也就不能成为民

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因此，确立企业享有法人财产权，

是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

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的必备条件。
（行北摘自 1993 年 11 月 22 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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